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达州市达川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

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专项改革方案的通知
达川府办函〔2023〕75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达州市达川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专

项改革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6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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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达川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

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专项改革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建设，构建全区医保公共

服务体系，破解部分群众因年龄偏大、行动不便、居住偏远造

成参保登记难等问题，根据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达州市城乡居民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专项改革方案的

通知》（达市府办发〔2023〕12号）要求，结合达川实际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改革目标

力争到 2023年底，建成区、乡、村、小区四级医保公共服

务体系，配套制度更加完善，医保服务人员业务能力大幅提

升，服务群众更加贴心，实现医保经办服务事项“沉得下、接

得住、办得好”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保服务目

标。

二、主要改革举措

（一）构建医保公共服务体系。以“零距离”服务参保群

众为宗旨，在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设置医保服务窗口，

在村（社区）党群服务中心和条件成熟的居民小区（村民聚居

点或易地搬迁安置点）设置医保服务站，与辖区内定点医疗机

构、银行、保险公司等第三方合作，试点设置医保服务窗口

（站），悬挂标牌。在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搭建医保专网，配

备电脑、打印机、高拍仪、读卡器等医保经办服务设施设备，



- 3 -

确保四级医保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。结合达川实际修订完善相

关制度，着力构建合法合规、合理有效、切合实际的制度体

系。按照全市统一规定出台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入驻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居民小区（村民聚居点或易地搬迁安置

点）、第三方合作机构等相关文件，建立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

和医保服务人员职能职责相关制度，为全面推进全区城乡居民

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 一站结”专项改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（三）组建医保服务人员队伍。各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规

范配备专（兼）职医保服务人员，区医疗保障局会同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，提升业务经办能力，

做到全区医保业务经办规范化、标准化。搭建医保服务人员业

务经办交流学习平台，确保医保经办服务事项“沉得下、接得

住、办得好”，实现医保服务群众“零距离”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增强改革意识。城乡居民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一站

结”专项改革是推动医保业务服务下沉村（社区），破解群众医

保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的重要抓手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

部门（单位）要增强改革意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牢固树立专项

改革工作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部署要

求，深入开展工作调研，学习借鉴有关经验做法，形成高质量

专项改革推进方案，确保全区复制推广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落实改革任务。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对照改革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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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事项清单，制定工作措施，明确专班专人专责推进，同时建

立联席会议机制，各尽其责，相互配合，按照时间节点如期完

成专项改革任务。

（三）做好经费保障。要加大专项改革项目经费保障力

度，全力确保改革项目落地落实、见行见效。

附件：达州市达川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

专项改革具体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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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达州市达川区城乡居民参保登记“零跑腿、一站结”专项改革
具体事项清单

序号 改革任务 成果形式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1
完善医保公

共服务体系

在村（社区）党群服务中心，条件成熟的居民小区（村民聚

居点或易地搬迁安置点）设置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，悬挂标牌

搭建医保专网，配备电脑、打印机、高拍仪、读卡器等医保经

办服务设施设备。

区医保局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2023年 10月

与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、银行、保险公司等三方合作，试点设置

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，悬挂标牌，搭建医保专网，配备电脑、

打印机、高拍仪、读卡器等医保经办服务设施设备。

区医保局 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023年 8月

2
建立健全相

关工作制度

出台《关于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入驻基层便民服务机构的通知》，

依托综合窗口，推动医保服务事项入驻基层便民服务机构并规范

运行，指导完善相关工作制度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辖区内的医保

服务站和医保服务人员职能职责制度。

区医保局

区行政审批局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6月

出台《关于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入驻小区的通知》，明确入驻小区

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的权利和义务。
区医保局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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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改革任务 成果形式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2
建立健全相

关工作制度

出台《关于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入驻村民聚居点或易地搬迁安置点的

通知》，明确入驻村民聚居点或易地搬迁安置点医保服务窗口

（站）的权利和义务。

区医保局

区乡村振兴局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6月

出台《关于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入驻定点医疗机构的通知》，明确

入驻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的权利和义务。
区医保局

区卫生健康局

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
2023年 6月

与银行、保险公司合作设置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，明确入驻医保

服务窗口（站）的权利和义务。
区医保局 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023年 8月

3
组建医保服

务队伍

规范配备医保服务窗口（站）专（兼）职医保服务人员。 区医保局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 2023年 6月

加强医保政策法规和经办能力业务培训，全面培训辖区内医保服务

人员，经培训合格后能正常办理医保业务。
区医保局

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
2023年 8月

4 经费保障 做好医保专网安装运营、设施设备配备等经费保障。 区医保局

区财政局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

各街道办事处

长期


